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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王金植 通讯员
谢芳泽 文/图）11月26日，我市成功举办
2024年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国际旅行商
（福建）对接洽谈会暨“海丝起点 清新福
建”泉州文旅推介会。

来自瑞典、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
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俄罗斯等16个国
家的旅行商代表团，和泉州重点入境旅行
社负责人等近200位嘉宾出席活动。

海丝泉州推荐官曾国恒从多元璀
璨文化、秀美山海风光、地方特色美食
等方面带领与会嘉宾走进世界遗产城
市——泉州。活动现场设置了非遗展示
环节，簪花、提线木偶、火鼎公婆等非遗
表演，吸引了众多境外旅行商连连叫
好、拍手称赞。

国际旅行商们亲身体验簪花围、花
灯、茶道、香道和金苍绣等传统手工艺，
品尝泉州传统非遗小吃，感受泉州浓浓
的烟火气，并在参观“世界的泉州”文旅
图片展中，通过一幅幅精美的图片，领略
泉州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盛景。在一对一
对接洽谈会上，泉州重点入境旅行社与
国际旅行商进行深度洽谈和对接，探讨
合作契机。

在泉踩线考察期间，国际旅行商们深
入考察泉州的经典旅游线路和产品，包括
开元寺、西街、清源山、少林寺以及蟳埔民
俗文化村等，在一步一景中深入体验泉州
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和产品，感受泉州的
历史人文和山水之美。

百名国际旅行商
来泉对接洽谈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墩良 苏凯
芳 通讯员洪颍雅 曾晓莹 文/图）昨日上
午，泉州某广告公司（以下简称广告公
司）将持有的 15枚“半城烟火半城仙”
商标，无偿转让给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
的捐赠仪式，在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举
行。泉州世界遗产公共文化资源保护第
一案（详见本报4月 16日第五版）有了
完美结局，今后，该商标将在文旅部门
的规范管理和指导下使用，打造为展
现世遗之城泉州独特的城市气质的优
质文化 IP（文化 IP 通常指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文化产品或文化形象）。

上午 9点半，泉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副局长黄丹琳、文物保护中心副主
任颜昱和广告公司负责人冯先生出席
了捐赠仪式。三方代表在相关捐赠协议
上签字。签字仪式后，他们的手紧紧握
在一起。

“这些商标就像自己的女儿，精心培

育了好多年，如今转让给文旅部门，虽然
挺舍不得，但也如‘女儿’找了个好人家，
心里还是蛮开心的。”冯先生说，法院终
审判决后，自己和公司均十分尊重，并第
一时间与法官联系，表达将这些商标无
偿捐赠给泉州文旅部门的意愿。

市中级人民法院洪法官介绍，接到广
告公司的电话后，法院多次与文旅部门
沟通，促成商标权利人与泉州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以下简称市文旅局）达成商
标转让意向，并最终促成三方于11月27
日签订捐赠协议。

“‘半城烟火半城仙’是我们的城市文
化形象品牌，也是我们的公共文化标识。
以此申请注册的商标，广告公司将其无偿
捐赠给政府部门后，商标将在文旅等相关
部门的专业打造和运作下，成为宣传我们
泉州的优质文化IP。”市文旅局交流合作
科曾世彬科长说，如今还有一些世遗点被
抢注成商标，希望这次捐赠行为，可以引
导其他广告公司将抢注的商标捐赠给政
府部门，共同宣传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张
东亚表示，相信相关部门能通过“半城烟
火半城仙”这个文化IP为城市赋能，助力
文旅经济发展。泉州法院也将一如既往
地为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系统性传
承、创新性发展提供法治支撑。

今年4月15日，持有注册商标“半城
烟火半城仙”的广告公司状告泉州某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侵权一案迎来终审判
决，法院认定广告公司借助泉州申遗及
文旅热度将公共文化资源据为己有并以
此牟利，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恶
意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并依据不当获
取的权利向他人主张权利，构成权利滥
用，于是判决广告公司败诉。

“泉州世界遗产公共文化资源保护第一案宣判”追踪

15枚“半城烟火半城仙”商标
无偿捐赠给市文保中心

国际旅行商体验簪花围

广告公司和市文旅局广告公司和市文旅局、、市文保中心签订捐赠协议市文保中心签订捐赠协议，，将将
1515枚枚““半城烟火半城仙半城烟火半城仙””的商标无偿转让给政府部门的商标无偿转让给政府部门。。

本报对公共文化资源被抢注商标进行深度追踪报道，助力泉州世界遗产公共文化资源保护。


